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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月 22日收到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案号：（2015）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15718-15720 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基本内容 

原告：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彪 

被告：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健勇 

原告方诉讼请求： 

（一）撤销被告第九次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关于受让乐君（海

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签订相关协议并拟对其认缴增资的议案》（决议二）

的决议； 

（二）判决被告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至第八项决议无效； 

（三）判决被告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对上海量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的决议（决议一）无效； 

（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就此案向原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发函询证，练卫飞先生经咨询

律师后向公司做出回复如下：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称：其因与贵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人签订

了《深圳市源亨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从而成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的

股东，继而取得贵司的实际控制权，提出其与贵司的经营状况利益相关，进而请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

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求法院确认贵司 2015 年第三次、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因损害其

股东权益而无效，以及请求法院撤销贵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23 次（临时）会议通

过的决议。 

为证明以上事实，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交了《深圳市源亨信

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为证据。  

本人认为：  

1、首先，确认《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 

虽然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前与本人于 2015年 6月 30日签订

了《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但在之前 2015 年 5月 27日深

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冯彪与本人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零

七股份有限公司借壳重组及融资合作协议书》中曾约定《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变更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仅是为了有利于《关

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借壳重组及融资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冯彪无需向本

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及债权债务仍然属于本

人，同时合同还约定若按《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冯彪支付

股权转让款给本人，则冯彪支付的款项视为其向本人提供的借款。可见，《深圳

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的股权转让协议，

其目的是有利于前款协议的履行，且对股权转让款的性质也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视为借款而非转让款。 

此外，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与本人偿还其借款本金人民币 8500 万

元及利息，可以得知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

司、本人、夏琴签订的系列协议本质为借款协议及提供相关担保，深圳市东方财

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认可的。 

2、其次，确认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否取得深圳市源亨信投

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 

根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一个规范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具有下列特征:（1）在公司章程上

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包括公司设立协议）上签名盖章，表明自己受公



司章程的约束；（2）向公司投入在章程中承诺投入的资产，实际履行了出资义

务；（3）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4）在公司成立后取

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6）在公司中享有资产

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后，没有在源亨信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没有投入相应的

资产、没有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没有取得出资证明书、

没有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更没有实际参与股东会、成为董事或者监事，参与经

营管理、利润分配等。可见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既不符合深圳市源

亨信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的形式特征，也不符合其实质特征，不能认定深圳市东方

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取得股东资格。 

3、再次，明确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否与贵司经营状况利益

相关，是否能成为适格原告。 

由于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没有实际取得深圳市源亨信投资

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从而也不可能基于转让协议取得深圳市源亨信投资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 97.22%的股权，更不可能取得贵司的实际控

制权，因此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司经营状况利益并不相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本人认为，原告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身份不适格,是不符合起

诉条件的，因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法院未对原告的主体资格做实质审查。 

4、最后，贵司 2015年第三次、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以及

第九届董事会第 23 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决议程序规范，并不违反法律、法规

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无效与撤销事由。 

根据《公司法》第 22 条，股东会决议违法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公司股东

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种情形下股东会决议无效。另一种



是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

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依照《公司法》第 40 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

会议和临时会议两种。公司股东中具有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

召开临时会议。这里的表决权是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的。也就是说，贵司临

时会议符合法律规定的出资比例要求，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时《公司法》

第 42 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公司

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贵司无论从决议内容还是会议召集

程序、表决方式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故不存在无效或者撤销

事由。 

综上，本人认为，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司经营状况利益不

相关，不是提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诉讼的适格原告，且贵司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不存在无效或者撤销事由。其一方面要求偿还借款，一方面又以“股东”名义提

出撤销之诉纯属恶意诉讼。 

三、公司将依法全力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聘请律师积极应诉，并按照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月 25日 




